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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
枣自资规字〔2021〕90 号

关于印发《枣庄市不动产登记容缺受理

及告知承诺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(市)自然资源局、枣庄高新区国土住建局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: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推进“减证便民”

工作，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度，根据枣庄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推

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“容缺受

理”“告知承诺”工作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现就不动产登记业务推

行“容缺受理”及“告知承诺制”，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容缺受理

１.企业、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办理《不动产登记容缺受理事

项清单》（附件 1）所列不动产登记事项，在缺少非关键性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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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或非关键性申请材料存在瑕疵的情况下，经申请人书面申请

并承诺 1 个工作日内补齐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先行容缺受理并出

具容缺受理回执，申请人在承诺期限内补充相关材料。

关键性材料是指，首次登记中的不动产权属来源材料；变更

登记中的证明变更事项的材料；转移登记中的证明转移事项的材

料；注销登记中证明注销事项的材料。

2.60 分钟能够办结的不动产登记业务，不适用容缺受理。

（二）告知承诺制

企业申请办理《不动产登记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》（附件 2）

所列不动产登记事项时，经申请人书面承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自

然状态与现状一致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免予实地查看。

二、适用容缺受理及告知承诺制的登记流程

（一）申请

申请人在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时，可按照上述适用

范围选择适用容缺受理及告知承诺制，并提交相应《承诺书》（附

件 3、4）及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（二）受理

登记机构收到适用容缺受理及告知承诺制办理不动产登记

业务的申请时，应当检查承诺书内容是否符合规定、申请人签章

是否完整及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审查的其他内容。对承

诺书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可要求申请人补充修改或不予受理；符

合规定的，将申请材料和承诺书一并作为登记资料交由后续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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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。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由登记机构和申请人各保存一份。

（三）办理

1.适用容缺受理的企业、集体经济组织未在承诺期限内补充

相关材料，或补充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及时作

出不予登记决定。

2.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企业书面承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

自然状态与现状一致后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可免予实地查看，依法

作出登记决定。

三、监管措施

（一）事中事后监管

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核准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登记业务后3

个月内，应抽取不少于 5%比例的业务进行实地查看，核实企业

的承诺事项是否与不动产实际情况相一致。在实地查看过程中发

现企业作出虚假承诺的，由企业承担虚假承诺造成的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惩戒措施

对申请人违反其作出的承诺，存在无法履行承诺或实际情况

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视情况给与以下惩戒措施：

1.适用“容缺受理”办理登记业务，但违反承诺未在承诺期

限内补充材料或补充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企业、集体经济组织

不得再以容缺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2.企业违反告知承诺制，发生存在登记错误且符合更正登记

条件的，登记机构应立即启动更正登记程序，依法予以更正，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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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不得再次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。

3.不动产登记机构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自认定

违反承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将企业不履行承诺信息归集报送

至枣庄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向社会公开。

四、容错机制

对采取容缺受理和告知承诺制办理的不动产登记业务，除不

动产登记机构或者其工作人员以容缺受理、告知承诺制名义谋求

私利情况外，有关部门根据容错机制相关规定办理，不对受理或

审核要件不完整的情形进行处罚问责。

五、其他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向

枣庄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反映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不动产登记容缺受理事项清单

2.不动产登记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

3.关于______的承诺书（适用于容缺受理）

4.关于______的承诺书（适用于告知承诺）

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1 年 8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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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不动产登记容缺受理事项清单

序

号
事项类型 事项名称

可适用容缺

受理办理的

业务

可适用容缺

受理办理的

情形

承诺内容

1 行政确认 不动产登记
抵押权登记

（变更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

的非关键

性材料在

年 月 日

前补交

2
抵押权登记

（首次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3
抵押权登记

（注销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4
抵押权登记

（转移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5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变更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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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首次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7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注销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8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转移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9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房屋

所有权登记

（变更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0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房屋

所有权登记

（首次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1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房屋

所有权登记

（注销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2

国有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房屋

所有权登记

（转移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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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变更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4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首次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5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注销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6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登记

（转移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7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建筑

物、构筑物所

有权登记（变

更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8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建筑

物、构筑物所

有权登记（首

次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19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建筑

物、构筑物所

有权登记（注

销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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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集体建设用地

使用权及建筑

物、构筑物所

有权登记（转

移登记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21 异议登记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22
异议登记

（注销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23
预告登记

（变更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24
预告登记

（设立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25
预告登记

（注销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
26
预告登记

（转移）

缺少非关键

性申请材料

或非关键性

申请材料存

在瑕疵

对于欠缺的

非关键性材

料在 年 月

日前补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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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不动产登记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

序

号

事

项

类

型

事

项

名

称

可适用告知

承诺制办理

的业务

可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情形 承诺内容

1

行

政

确

认

不

动

产

登

记

抵押权登记

（首次登记）

在建工程抵押权首次登记中当

事人承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自

然状态与现状一致后，登记机

构免于实地查看（属已纳入预

售范围、注销再抵押且未超出

原抵押范围的除外）

申请登记的

不动产自然

状态与现状

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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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关于______的承诺书

（适用于容缺受理）

本企业（集体经济组织）______，申请办理______ 因欠缺

______，现申请进行容缺受理，并对相关事项作出承诺如下：

一、登记申请的内容属实，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

二、对于欠缺的材料在容缺补正时限 年 月 日前补交给不

动产登记机构。

三、本承诺书及对登记机构受理人员所作询问的填报内容真

实，并且是本企业（集体经济组织）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。如有

任何虚假，由此引致的法律责任，概由本人承担。

四、我单位如未按要求履行承诺，逾期未补交材料或补交的

材料不符合要求，愿意承担以下责任：

（一）不再以容缺受理方式办理不动产登记；

（二）向社会公开不履行承诺信息；

（三）违反承诺造成的治安管理、刑事责任及给他人造成的

损害赔偿责任。

承诺人：______（单位）

承诺日期： 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）



- 11 -

附件 4

关于______的承诺书

（适用于告知承诺）

本企业______，营业执照 ______，现申请办理 ______，承

诺如下：

一、登记申请的内容属实，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；

二、本企业承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自然状态与现状一致；

三、本承诺书及对登记机构受理人员所作询问的填报内容真

实，并且是本企业真实有效的意思表示。如有任何虚假，由此引

致的法律责任，概由本企业承担。

四、我单位如未按要求履行承诺，逾期未补交材料或补交的

材料不符合要求，愿意承担以下责任：

（一）不再以告知承诺制办理不动产登记；

（二）向社会公开不履行承诺信息；

（三）违反承诺造成的治安管理、刑事责任及给他人造成的

损害赔偿责任；

（四）承担因更正不动产登记而造成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______（单位）

承诺日期： 年 月 日

（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）

转自 房政在线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https://www.sohu.com/?strategyid=00001&spm=smpc.content.content.2.1632464337080q0WnKh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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